
　　　　

济 南 市 人 民 政 府
济政字〔２０２２〕８２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

关于贯彻鲁政字 〔２０２２〕 ２３０号文件

做好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部门 (单位):

为全面贯彻落实 «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失业保险省级统

筹的实施意见» (鲁政字 〔２０２２〕２３０号)精神,切实做好

我市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实施工作,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.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

实施失业保险省级统筹,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要

决策部署,是省委、省政府推动山东工作 “走在前、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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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”的实际体现,是遵循失业保险规律、增强基金抵御风险

的重要举措.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省政府文件精

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,充分认识做好失业保险省级统

筹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,强化组织领导,压实工

作责任,精准高效实施,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.

二、严格政策规定

(一)统一基金收支管理.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,按照

«山东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归集管理办法»(鲁人社

〔２０２２〕２４号)和 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规定,失业保险基金

由省级统一集中管理,全额缴拨,统收统支.税务部门每月

征收的失业保险费 (含滞纳金,下同),统一缴入省级国库.

转移收入、其他收入等通过市级基金收入户归集到省级基金

收入户.

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后,基金支出实行计划申报制

度.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核定的次月失业保险待遇支

出,于每月２５日前向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次月基金支

出计划.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汇总各区县用款计划并参考预

算执行情况,于每月３日前向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全市

当月基金支出用款计划.若有集中大量支付等紧急情况时,

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向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报紧急

基金拨款申请.

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下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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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后,按基金财务制度拨付到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,区

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社会化发放渠道发放至失业保险待遇

对象.

(二)规范资金预算编制.按照 «山东省失业保险基金

省级统收统支预算管理办法»(鲁人社 〔２０２２〕２４号)有关

规定,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基金预算初步草案,其中基

金收入预算初步草案由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市税务部门

编制.基金预算初步草案经市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

务部门审核后,报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部门.

(三)统筹处理结余基金.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全市失业

保险累计结余基金封定作为历史结余基金,存放于市基金财

政专户,由省级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.市应付未付的各项失

业保险政策支出,原则上应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结清.

(四)合理分担基金缺口.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后,

市级出现的预算内基金当期收支缺口,由市、区县两级承担

的部分,先从封定的历史结余基金中列支,直至使用完毕.

市、区县两级分担比例根据基金运行绩效评价结果、区县财

政困难程度等因素确定.区县违规造成的支出,由区县全额

承担.分担办法由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另行制

定,报市政府同意后执行.

(五)强化基金监督管理.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

收付实现制原则对基金收支业务进行核算.上解、下拨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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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«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»进行会计核算.经办机构、

财政、税务及各银行机构等建立部门 (机构)间定期对账机

制,确保账实、账账、账表相符.各级要建立健全政策、经

办、信息、监督多方位的基金管理风险防控体系,完善内部

管控制度,落实属地监督管理主体责任,加强经办日常稽核

内控,实现岗位相互监督、业务环节相互制约,确保基金运

行安全.

(六)优化经办服务管理.建立与省级统一经办服务管

理相适应的失业保险经办服务机制,逐步实行各级经办业务

统一管理.加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队伍能力建设,合理配备

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工作力量.落实政务服务标准化要求,

在参保登记、权益记录、转移接续、待遇领取等方面实现标

准统一、流程规范、服务便捷、异地通办.使用统一的失业

保险经办信息系统,实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、税务、

医保等部门及各银行机构信息系统数据共享、收入对账信息

化和业务协同.

三、强化组织实施

实施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.各级各有

关部门要落实责任、凝聚合力、协调推进,确保目标任务圆

满完成.区县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失业保险工作的组织领

导,落实参保扩面主体责任,按时足额支付失业保险待遇,

分担当地基金收支缺口,加强基金使用管理,确保基金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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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.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牵头落实失业保险省级统

筹政策的实施工作,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政策落实、基金管

理、监督检查等,指导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业务.市

财政部门负责失业保险结余基金管理,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税务部门做好基金预算初步草案审核工作.市税务部

门负责失业保险费的征收和上解,并及时准确向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反馈征收信息,会同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

全市基金预算收入初步草案.市医保部门负责做好领取失业

保险金人员医疗保险费代缴工作,落实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

待遇.

济南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６日

(联系电话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

险处,５１７０５９６４)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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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印发

—６—


